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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ROPERTIES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36）

有關延長償還日期
之第三份補充協議

茲提述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四日就貸款協議刊發之
公告（「該公告」）、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三日就第一份補充貸款協議刊發之公告（「第
一份延期公告」）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四日就貸方與本公司訂立之第二份補充貸款
協議刊發之公告（「第二份延期公告」），據此，本公司同意將貸款之償還日期由二零一三
年七月四日延長至二零一三年十月四日（「第二份補充貸款協議」）。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第一份延期公告及第二份延期公告
所界定�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四日（交易時段後），貸方及借方訂立貸款協議、第一份補充貸款協議
及第二份補充貸款協議之第三份補充貸款協議，以進一步將貸款之償還日期由二零一三
年十月四日延長至二零一四年一月六日。借方已向貸方支付由二零一三年七月四日至二
零一三年十月三日期間的貸款應計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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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除上述修訂外，貸款協議、第一份補充貸款協議及第二份補充貸款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款
及條件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徐東

香�，二零一三年十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徐東先生及區達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俞惠芳小姐，而獨立
非執行董事則為黎偉賢先生、曹潔敏女士及謝光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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